
简历是否存在“不实”

一家电商公司准备涉足化妆品

业务，但因对该业务并不熟悉，于是

通过招聘网发送信息， 准备招聘具

有相关从业背景的高级经理一名。

小刘有相关从业经历， 也有意

跳槽， 在浏览到该电商公司的招聘

信息后， 便投递了职位申请表。 职

位申请表记载小刘从业经历为：

2009 年 12 月至 2012 年 7 月担任

A 网络公司业务总监；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10 月担任 B 广告公

司客户总监； 2016 年 11 月至 2019

年 8 月担任 C 化妆品公司总经理。

经过面试，小刘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入职该电商公司。 双方签订了

期限至 2023 年 9 月 22 日的劳动合

同， 其中试用期至 2021 年 3 月 21

日止。劳动合同还特别约定：不符合

招聘条件的情形， 包括求职中提供

虚假简历或信息的， 在订立合同中

有欺骗、 隐瞒或其他不诚信行为等

情形之一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

电商公司可解除劳动合同。

入职后， 小刘在项目推进上并

不顺利。 按小刘制定的产品运营方

案执行， 电商公司非但不能实现盈

利， 反将产生巨额亏损。 同时， 小

刘在日常工作沟通中也存在工作能

力和工作态度的问题。 电商公司于

是对小刘的工作经历产生怀疑， 便

启动背景调查， 发现小刘存在简历

不实的情况。 根据社保缴费记录记

载， 小刘自 2012 年起的实际工作

经历与职位申请表记载的并不一

致， 小刘仅在 B 广告公司任职 2

个月， 后续陆续在营销公司、 传媒

公司、 销售公司、 文创公司、 广告

公司、 生物科技公司任职。

2021 年 3 月 16 日， 电商公司

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 通

知解除了与小刘的劳动合同。 小刘

不认可电商公司的解除理由， 以劳

动合同纠纷诉至虹口区法院。

驳回要求赔偿金的诉请

案件审理中， 小刘表示， 社保

缴费记录虽与职位申请表不符， 但

因为工作经历多为项目经历， 项目

经历与社保缴费记录不能完全吻

合， 是合乎常理的。 电商公司想要

开发新化妆品业务， 却并无品牌影

响力， 为实现长远销售目标， 势必

要投入推广费用。 公司不愿投入成

本， 却希望短期盈利， 实属强人所

难， 所以认为自己并不存在简历

“造假” 及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

小刘表示， 电商公司应为此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虹口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劳动

合同的缔结除依据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对对方的初步印象及基本情况了

解外， 劳动者过往的工作经历、 工

作业绩等也是用人单位判断劳动者

与应聘岗位匹配程度、 决定录用与

否的重要因素。

纵观本案， 小刘提交的职位申

请表显示他在 B 广告公司具有 4

年 4 个月的工作经历， 然而， 社保

缴费记录仅有 2 个月。 同时， 职位

申请表载明小刘 2016 年 11 月至

2019 年 8 月任职于 C 化妆品公司，

但上述期间社保则分别由多家公司

缴纳。 对此， 小刘并无合理解释。

可见， 小刘为获取求职机会， 提供

与其个人实际工作不符的简历材料、

夸大了任职经历， 致使电商公司对小

刘在相关领域具有长期稳定的工作经

历、 较高的专业水平等产生错误认

识， 反映出小刘具有欺诈的主观故

意。 小刘与电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也明确， 提供虚假简历等情形， 属于

不符合录用条件。 因此， 电商公司以

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 解除与

小刘的劳动合同不构成违法。

最终， 虹口区法院判决驳回小刘

要求电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的诉请。 一审判决作出后， 双

方均未上诉， 现已生效。

简历造假是职场大忌， 不仅可能

造成求职者在面试环节被用人单位

“一票否决”， 即便侥幸通过面试并入

职， 在往后工作中也可能随时因为这

种不诚信的行为而被用人单位辞退，

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污点”。

● 简历“美化” 需有边界

通常而言， 简历“美化” 指通过

合理方式对简历进行优化的一种方法

和技巧， 包括从形式上对简历版式、

字体的改进， 以及通过详略得当的表

达， 体现与应聘职位有关的经历和特

长。 简历“美化” 的最基本要求就是

基于事实， 简历记载的内容需有相应

的事实进行支撑。 在竞争激烈的职

场， 简历“美化” 无可厚非， 但若脱

离客观事实地夸大、 虚构， 甚至伪造

相关经历或教育背景， 则有可能构成

简历造假， 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规

定。

● 劳动者应以诚信为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规定： 订立劳动合同， 应当遵

循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 不仅

是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 亦是劳动者的

立身之本。 劳动关系兼具人身与财产

双重属性， 劳动合同的缔结、 履行都

依赖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诚信基

础。 “诚实信用原则” 要求劳动者从

善意出发， 以正当方式行使权利、 履

行义务。 因此， 在求职应聘过程中，

劳动者应秉持诚实守信的原则， 在用

人单位向其了解个人情况时， 如实地

告知个人信息， 通过全方位展现个人

能力和优势， 争取求职机会。

● 用人单位可进行合理背调

为防范劳资纠纷、 规避法律风

险， 用人单位需加强劳动者招聘环节

的用工管理。 在征得求职者授权后，

用人单位可在不侵犯其个人隐私的前

提下进行合理的背景调查。 背景调查

的内容和范围应限于岗位特点和工作

需要而开展， 用以判断求职者是否符

合岗位要求、 能否胜任岗位工作。 如

针对教育背景， 可核对求职者毕业证

书、 学位证书原件， 或要求其提供学

信网学历认证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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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范雅萍 记者 徐荔

最近， 不少职场“萌新” 都忙着投递简历， 寻求

就职机会。 但是求职岗位竞争激烈， 而自身经历又略

显单薄， 于是， 有人想到了简历“美化”， 甚至是简

历造假。

近期，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劳动

者提供不实简历而引发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傅婷煦

高铁到站乘客从行李架上取包

时， 背包口袋中的水杯掉落， 砸伤

了其他乘客。 受伤乘客该如何维护

自身权益？ 铁路集团公司又是否要

承担责任？ 日前， 记者从上海铁路

运输法院获悉了相关案件的判决结

果： 被告李先生赔偿原告医疗费、

交通费等各项费用； 铁路上海集团

公司已经尽到了对旅客的安全保障

义务， 不需对原告受伤承担责任。

一天， 王先生搭乘高铁从无锡

前往杭州。 在列车即将到达上海虹

桥站时， 旁边座位的乘客李先生要

下车， 便起身从行李架上拿取背

包， 过程中背包口袋里的水杯突然

滑落， 砸在了王先生的头上， 导致

王先生头部受伤。 事发后， 列车工

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救助， 同

时与上海虹桥站进行了对接， 在列

车到站后用轮椅将王先生推送下列

车， 并联系了 120 救护车将他送医

就诊。 经诊断， 王先生左侧颞顶部

颅板下薄层血肿。

此后， 王先生先后前往多家医

院就诊， 医院对他的伤情都给出了

类似的诊断。 其间， 王先生和李先

生多次就赔偿金额进行交涉， 但双

方并未达成一致。

交涉未果， 王先生诉至上海铁

路运输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

先生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铁路上海集团公

司”） 支付他医疗费、 交通费等各

项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民的健康

权受法律保护，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

财产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

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 各方当事人对

于王先生头部受伤的损害后果是否应

当承担责任， 以及如何承担责任。

根据已查明事实， 被告李先生于

行李架上取行李时未尽安全注意义

务， 导致水杯掉落砸伤原告， 是造成

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 应对原告受伤

承担责任。 被告铁路上海集团公司作

为列车这一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对旅

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其承担责任与

否应以是否充分履行该安全保障义务

为前提。 被告将行李放置于行李架

上， 以及取行李的行为， 并未超出正

常的乘车规范。 事发后， 列车工作人

员现场对原告进行了救助， 并在列车

到达虹桥火车站后， 联系 120 将原告

送往医院就诊， 可以认定铁路上海集

团公司已经尽到了对旅客的安全保障

义务， 不应对原告受伤承担责任。

据此，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李先生

赔偿原告王先生医疗费、 交通费等各

项费用， 并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

求。

该案中， 被告拿取放置于行李架

上的物品时， 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导致水杯滑落砸伤其他乘客。 被告作

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于该

损害后果的发生应当具有预见性。 被

告应当自行承担由其行为引发的风险

后果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在案件审理中， 法院肯定了铁路

上海集团公司的安全管理行为， 既明

确了公共场所管理人履行安全管理义

务的合理界限， 同时也是对其履行正

常管理职能、 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鼓

励， 引导公共场所管理人更好地履行

管理职责， 提升管理效能。

取行李时水杯掉落砸伤乘客，谁该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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